附件2

达州市达川区科学技术局

关于《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财政科技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鼓励全社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壮大科技型企业群体，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达市府发〔2025〕6号）和《达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的通知》（达市府发〔2024〕2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我局起草了《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文件起草的背景和必要性

 2025年6月23日，达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达市府发〔2025〕6号），2024年11月29日，达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的通知》（达市府发〔2024〕22号），明确要求各县（市、区）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当前，我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基础薄弱、规模偏小，与市委提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振兴战略支点”发展定位相比，在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方面仍有差距。因此，制定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十分必要和紧迫。
　　　二、文件起草制定的依据

（一）《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达市府发〔2025〕6号） 
（二）《达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的通知》（达市府发〔2024〕22号）
（三）《达川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的通知》（达川府发〔2022〕23 号）
　　三、文件起草过程

2025年8月，我局代区政府起草了《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若干政策措施（试行）》，报请区政府主要领导审定同意，经征求区级有关部门（单位），最终形成了《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若干政策措施（试行）》，文件有效期为2年，施行日期为文件出台日期。
　　四、文件主要内容

结合我区实际情况，《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若干政策措施（试行）》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强化创新主体培育。涉及五项支持政策。
第二部分：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涉及三项支持政策。
第三部分：强化科技人才支撑。涉及二项支持政策。
第四部分：强化政策落实保障。包括统筹协调、协同推进、跟踪问效、落地落实。
